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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才是基隆地方獨有特色、基隆才看的到的景象，不管是名勝古蹟、自然景色、觀光景點、人

文、美食等，均可作為素材! 

募集《基隆獨有》的照片，將市民對基隆的印象是什麼？直接上傳於「美麗基隆」活動官網，分享

專屬於基隆的獨特樣貌，並標註 50字內照片的故事。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觀光及城市行銷處 

 執行單位：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參賽資格 

 參加對象：凡中華民國國民，不分縣市、年齡皆可參加  

 報名期限 

即日起～110/7/31(六) 17:00截止(網路上傳截止時間，主辦單位得視收件狀況延長期限) 

 參賽主題 

基隆獨特的樣貌與它的故事 

 參賽作品規格 

1、參賽作品每位參賽者參賽作品張數不限，請上網填報名資料及上傳作品。 

2、參賽作品上傳網路之規格：解析度 72dpi之 RGB圖檔，檔案格式限 JPG檔案大小 2MB 

以內，且作品名稱及作品介紹不得使用不符合 html 規格之特殊符號。 

3、參賽作品須為原始創作之作品，不得有冒借、抄襲、拷貝、仿冒之行為，違者遭受檢舉則將

公佈取消資格，並追回獎項等，遺缺不予遞補。 

4、參賽作品須為本人拍攝，應符合攝影主題，不違反善良風俗，且以未經參加其它比賽得獎或

未公開發表之作品（「公開發表」之定義：平面出版、公開展覽、其它攝影比賽得獎之作品；

但不包含個人網站例如：部落格、臉書等貼圖、學會團體內部刊物發表鼓勵性無償之作品）；

如有著作權與年限之爭議，參賽者負舉證之權利與義務，並對主辦單位之判定，參賽者不得

有異議。 

 活動方式 

 

活動階段 流程 活動期程 活動說明 

第一階段 徵件期間 

即日起至 

110年 07月

31日止 

於美麗基隆活動官網上傳報名，逾時不候。

請於 07月 31日(六)17:00前上傳。 

第四屆『美麗基隆』攝影/網路玩家組比賽活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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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網路公開

票選 

110年 08月

(時間另定) 

於活動網站上由網友按讚票選，將依照網路
票選前 50名。 

第三階段 得獎公佈 
110年 9月(時

間另定) 

1.評選後寄發通知得獎者，未入選作品則不

另通知。 

   

2.得獎者將獲得 50名神秘小禮物。 

3.投票結果的前 25名：每名獎金新台幣壹

仟元，獎狀乙只。投票結果的後 25名：

每名獎金新台幣伍佰元，獎狀乙只。 

獎 勵： 

獎金共叁萬柒仟伍佰元以上，於得獎作品公佈後，根據該參賽者之獎項給予獎勵金及禮品： 

投票結果的前 25名：每名獎金新台幣壹仟元，獎狀乙只。 

投票結果的後 25名：每名獎金新台幣伍佰元，獎狀乙只。 

投票結果的前 50名將獲得一份神秘小禮物。 

 

網路票選方式： 

★投票位址:於「美麗基隆官網專頁」參與「2021 美麗基隆・攝影網路玩家組票選活動」投票 

★投票日期: 110 年 8 月 16 日 17:00 至 110 年 9 月 10 日 23:59 止。 
★ 投票辦法:可利用 Facebook 或 Line 帳號進行投票，每人每一天可以各投 3 票。 

 
 參與方式：首次投票前，可選擇採用第三方登入（Facebook、Line）或以活動帳密進行帳號及

抽獎個資設定，如：姓名、行動電話、電子信箱【此為活動帳號】、身份證後 5碼【此為活動密

碼，若以第三方登入則無需設定此項目】等欄位，以作為領獎時檢核身份用，始可進行人氣票選

投票作業，就有機會抽到獎品。 

網路活動採用自設活動帳密或以 LINE、FACEBOOK 等第三方登入，藉由以多元的登入方

式，使參與活動更便利 

 
 票選類別：需投滿規定之票數。（超過票數或票數不足，將彈跳視窗提醒剩餘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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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對相關重要資訊進行資料加密動作，以加強參與民眾的個資保護及資安維護；若已完成首

次設定，後續參與票選活動只需登入活動帳號及密碼便可繼續進行投票作業。】 

 

 
 驗證方式：為防止灌票行為，系統於人氣票選活動期間，將設定同一 IP 於 90秒內不得重覆投

票，並於每週以電子信箱（活動帳號）、或身份證後 5碼（活動密碼）及 使用者端 IP位址 進行

驗證檢核，如遇發現有票數異常狀況，將進行票數刪減以示公平性。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及同意書：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以下告知及同意事項，請參與本活動參賽者於參與本活動前

務必詳閱，此外，若將活動所需個人資料填寫後以郵寄方式遞送至本活動所指定地點，或透過

本活動網站回填個人資料參與活動，即視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以下之相關事項： 

一、告知事項：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明列以下告知事項： 

01.蒐集個人資料公司：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02.蒐集之目的：參賽者報名資料。 

03.個人資料之類別：包括個人資料中之識別類(辨識個人者中之姓名、居住住址、聯絡電話、手

機號碼、電子信箱等，具體項目則如本活動參與頁面及活動辦法內所列事項) 

●網路活動部分：參賽者將本活動參與資料輸入或透過網路遞送時，均視為本活動參與者已

同意提供其輸入至活動網站之個人資料類別予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本活動之必要範圍

內處理及利用。 

●實體回函部分：本活動參與者將本活動參與資料填寫後以郵寄或任何方式遞送至本活動所

指定地點收執時，均視為本活動參與者已同意提供本活動辦法內所列之個人資料類別予吉隆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本活動之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 

04.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1)參賽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活動起始日起至本活動結束後 3個月內利用。 

(2)中獎人部份：中獎人所提供中奬收據上所填載之個人基本資料，僅作為領取獎項及申報

個人所得使用；依據稅法規定本資料最長保存 7年，屆時銷毀，不移作他用。 

05.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本次活動僅限於設籍於台灣、金門、澎湖、馬祖地區者參加，且所蒐

集之個人資料將不會被移轉至台灣、金門、澎湖、馬祖以外地區。 

06.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由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活動時之必要相關人員利

用之，利用人員需依執行本活動作業所必要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 

07.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活動參與者於身份獲確認後，得向吉隆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申請，以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或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

STEP1.  
活動帳密或第三方登入

STEP2. 
註冊活動資訊

STEP3. 
線上人氣票選

STEP1.  
活動帳密或第三方登入

STEP2. 
線上人氣票選

首次參加

票選方式 

接續參加

票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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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內容之一部或全部。（註：參加人申請查詢、閱覽、製給複
製本時，將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參與者填寫本活動參與所須個人資料後，以任何方式遞送至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收

執時，均視為已同意提供予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本活動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處

理及利用；此外，參與者可決定是否填寫相關之個人資料欄位，若參加者不填寫相關欄位

時，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則於決定是否符合參與本活動之資格時，擁有自行判斷之權

利。 

三、活動參與者同意將本活動辦法內所列事項之個人資料，無償並無條件提供給吉隆有線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活動參與者業務範圍內合理處理及利用。 

四、保護本活動參與者資料之安全措施：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將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及

業己建構之完善措施，保障本活動參與者個人資料之安全。 

公佈得獎名單： 

得獎作品公佈時間：預計於 9月中旬 

得獎名單將公佈於『美麗基隆』專屬網頁及『基隆公用頻道』粉絲團(Facebook)，並將以電

話、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 
 
 


